县司法局行政执法集中公示

一、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主体

广元市司法局  窗体顶端

行政执法主体1个：剑阁县司法局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  邮编:628300   电话0839-6712019   
窗体底端

窗体顶端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1个：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主要职责：负责规划和推进全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监督管理全县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公证、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负责行政处罚，指导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开展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承担全县外来企业投诉事项的受理、协调、处理工作。为外来企业、民营企业及投资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依法组织调解和协调，帮助外来企业，民营企业维护其合法权益。

指导监督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村（社）法律大顾问工作，管理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工作，办理本单位信访案件。
股室负责人：张钊     联系电话：0839-5208560

二、剑阁县县司法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执法类别

	1
	贺秋静
	23070311047
	司法

	2
	党慧
	23070311038
	司法

	3
	郑志舜
	23070311022
	司法

	4
	王丽红
	23070311057
	司法

	5
	赵莉
	23070311023
	司法

	6
	张尹
	23070311024
	司法

	7
	何欣
	23070311025
	司法

	8
	刘美君
	23070311046
	司法

	9
	徐晓丽
	23070311026
	司法

	10
	罗文娟
	23070311027
	司法

	11
	王晶莉
	23070311028
	司法

	12
	蒲璐
	23070311029
	司法

	13
	孙茂菻
	23070311030
	司法

	14
	郑建平
	23070311035
	司法

	15
	张君生
	23070311031
	司法

	16
	蒲九龙
	23070311037
	司法

	17
	张彩霞
	23070311032
	司法

	18
	张钊
	23070311053
	司法

	19
	岳文华
	23070311056
	司法

	20
	胡春叶
	23070311033
	司法

	21
	黎星辰
	23070311052
	司法

	22
	杨帆
	23070311039
	司法

	23
	张亚北
	23070311041
	司法

	24
	张丽
	23070311042
	司法

	25
	梁红梅
	23070311043
	司法

	26
	宋玉霞
	23070311036
	司法

	27
	张智强
	23070311055
	司法

	28
	郭顺文
	23070311005
	司法

	29
	苟国勇
	23070311044
	司法

	30
	鲁镇涛
	23070311050
	司法

	31
	谢强
	23070311045
	司法

	32
	罗燕
	23070311048
	司法

	33
	蒲军臣
	23070311049
	司法


 三、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广元市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1125150333031.html（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1151072100847426XD&areaCode=510823000000（四川政务服务网）
四、剑阁县司法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共3项）

1.重大行政许可：
（一）适用听证的；
（二）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2.重大行政处罚：

较大数额的没收违法所得。

3.其他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当事人重大权益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执法决定。

五、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复议、诉讼等权利，详见相应法律法规。 

（二）救济途径 

1、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剑阁县人民政府。

复议承办机关：剑阁县司法局   

 地址：行政复议与应诉股 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 （县司法局二楼 ）  电话：0839-5208080）

2、行政诉讼 

单位：剑阁县人民法院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阁县剑门关大道北段502号。

（三）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股

地址： 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 （县司法局二楼 ）
投诉电话：0839-5208080
行政执法责任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05]36号)

《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川府法[2005]24号)

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六、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78号公布2014年5月17日

《四川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 （ 川司法发〔2014〕41号）

《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2021年5月28日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七、剑阁县司法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2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共3项）

1.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四川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四川省九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85号，2002.7.20）第五条、《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2005.9.29）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2005.9.29）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检查对象：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


检查内容：司法鉴定机构（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遵守职业规则、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四）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司法鉴定人：（一）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遵守职业规则、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情况；（四）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2.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公证法》（主席令第25号，2015.4.24）第五条、《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1号，2006.2.23）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


检查对象：公证机构、公证员


检查内容：公证机构（一）组织建设情况；（二）执业活动情况；（三）公证质量情况；（四）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五）档案管理情况；（六）财务制度执行情况；（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八）审查公证机构的年度工作报告，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掌握的情况，对公证机构的年度执业和管理情况作出综合评估。（九）司法部和省司法厅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公证员（一）对公证机构负责人履行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考核；（二）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

3.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律师法》（主席令第64号，2012.10.26）第四条、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司法部令第121号，2010.4.8）第四条、《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3号，2016.9.6）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五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4号，2016.9.18）第四条、第五十一条
。


检查对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检查内容：律师事务所（一）本行政区域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和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情况；（二）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指导对律师事务所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三）组织开展对律师事务所的年度检查考核工作；（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律师（一）掌握本行政区域律师队伍建设和发展情况；（二）组织开展对律师执业的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考核工作，指导对律师重大投诉案件的查处工作；（三）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实行备案监督；（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管理办法》

检查对象：基层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检查内容：（一）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二）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年度考核。（三）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四）对法律服务所及法律工作者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

（二）2022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序号
	抽查事项
	事项类别
	抽查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股室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

	1
	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65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2
	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律师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51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3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公证机构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26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4
	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公证员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26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5
	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10、11、33、34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9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6
	对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人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司法鉴定人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4、9、10、23、24、25、26条《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9条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7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基层法律

服务所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7号）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8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全县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者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指导。”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30%
	2
	2022.1-2022.11

	按照广府办发〔2016〕35号和广司办〔2017〕14号、剑府办发〔2017〕54号文件关于“双随机”工作的有关要求，行政检查职能股室应当于当年一季度制定当年检查初步计划，汇总后公示。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结果由行政检查科室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行权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总，经局领导审签后报县政府办。 
	
	


（三）检查对象名录库
1.司法鉴定机构1家、执业司法鉴定人10人
广元雄关司法鉴定所  机构住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驿栈小区A1栋二楼

执业司法鉴定人（10名）：程彦星  梁占煜 李金辉 高大龙 童显荣  谢铭  李仕文  张雨露  杨宗林  袁凌萧
2.公证机构1家、公证员3名           

	序号
	所属公证处名称
	姓名
	执业证号

	1
	剑阁县公证处
	郑建平
	123161220100857

	2
	剑阁县公证处
	梁红梅
	123162220171260

	3
	剑阁县公证处
	王镭潼
	123161220211592


	序号
	公证机构名称
	执业证编号
	办公地址

	3
	四川省剑阁县公证处
	2231611982134
	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


3.广元市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名单

（1）四川剑州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龙江大道22号剑门大厦15楼

电话：0839-6609898  邮编：6283713    

主任：邓健

邓健  蒲利雄  何辉  王柏松  张玉  伏永祥  邓姝琳  孙俊玲  陈霞  马飞  魏椿林  梁玉雯 黄金满

（2）四川智力律师事务所剑阁分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普安镇东门口工商银行三楼

电话：0839-6626551  邮编：628300    

主任：安克清

安克清  罗和钊  常中强  苟振华  田金强  刘涌泉  杜得林  罗春雄  岳成名
（3）四川川广律师事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关大道北段243号二楼

电话：0839-6887788  邮编：628317  

主任：何康兮

何康兮  王凌川  贾彦华  王华  李培全

（4）法律援助机构1个、法律援助律师2人
剑阁县法律援助中心

组织形式: 法律援助机构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修成园区

电话：0839-6603148  邮编：628317  

主任：徐晓丽

徐晓丽  蒲军臣  郑志舜
5、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11个，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员44人

（1）剑阁县剑门关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剑阁县剑门关镇龙剑街252号
电话：0839-6609148　　邮编：628306
主任：高明清
高明清  杨春鑫  袁雨霞
（2）剑阁县普安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 剑阁县普安镇里仁巷8号

电话：0839-6624213  邮编：628300

主任：梁中学

梁中学  吴仕燕  杨华平  邓国忠  

（3）剑阁县木马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 广元市剑阁县木马镇剑苍路39号

电话：13981203001  邮编：628300

主任：李良生

李良生  郑述生  刘小煜  李国光
（4）剑阁县鹤龄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 广元市剑阁县鹤龄镇凤凰街66附19号

电话：13548473678  邮编：628309

主任：王朝海

王朝海  左建朝  何永健

（5）剑阁县白龙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白龙镇龙洞街46号

电话：13881263826　邮编：628308

主任：王锡胜

王锡胜  蒲阔生  何东升

（6）剑阁县公兴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剑阁县公兴镇政府大楼一楼

电话：6260872   邮编：628312

主任：张齐昌

张齐昌  袁思嘉  付朝仲

（7）剑阁县柳沟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柳沟镇迎宾街206号

电话：13183552082　邮编：628304

主任：王鸿安

王鸿安  贾明富  侯继从  附奇德  何子明　顾浩

（8）剑阁县开封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剑阁县开封镇中心街23号

电话：6331216   邮编：628314

主任：帖道虎

帖道虎  吴绍文  杨子藩

（9）剑阁县武连法律服务所

地址：剑阁县武连镇新绵街55号

电话：6603948   邮编：628302

主任：胡剑全

胡剑全  蒋玉林  李建华

（10）剑阁县元山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 广元市剑阁县元山镇陕西街6号

电话：13568371737  邮编：628315

主任：张相义

张相义  张述祥  张朝荣  吴贵先

（11）剑阁县剑雄法律服务所

组织形式：普通合伙制

地址: 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剑门驿站A1栋二楼

电话：0839-6668031  邮编：628317

主任：侯湘从

侯湘从  彭志波  魏玉剑  何发雄  张小利  何国利  李强  蒋晓琴

八、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一）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许可文书格式文本》的通知(司发通[2004]167号)

（二）司法部关于印发《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文书格式的通知 》（ 司发通［1997］085号)

（三）执行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四川省地方标DB51/T-2020)
（四）广元市司法局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知（广司发〔2022〕16号）1.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2.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案卷评查标准3.行政强制执行案卷评查标准
剑阁县司法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1231172555144.html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决定公示

行政许可：无行政许可案件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1件，行政处罚相对人：侯继从，行政处罚结果：警告

（三）无双随机抽查 
十、剑阁县司法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遵照执行《四川省行政执法公示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四川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


